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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84         证券简称：长电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6-052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召开

第六届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摘要等相关议案，并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相关公告。 

2016 年 5 月 6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江苏长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信息

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045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全文

如下：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

露： 

1、关于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草案披露，本次

交易对标的公司长电新科、长电新朋分别进行的评估为作价参考依据，其中长电

新科评估采用的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最终评估结论，长电新朋评估采用的市场

法及收益法，并取市场法评估结果为最终评估结论。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自交易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标的公司的盈利

或因其他任何原因增加的净资产归上市公司所有；标的公司的亏损或因其他任何

原因减少的净资产由上市公司承担。请说明上述约定是否符合重大资产重组的相

关规定，请律师和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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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公司实际控制权归属。草案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后，新潮集团将持

有上市公司 14.00%的股权，产业基金持有上市公司 9.53%的股权，芯电半导体

持有上市公司 14.26%的股权，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三个主要股东的股权

比例较为接近，公司将成为无实际控制人状态，构成实际控制人变更。同时，草

案披露，产业基金通过鑫芯（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芯电半导体最终控股股东

中芯国际 17.59%股份，新潮集团、产业基金及芯电半导体分别出具的声明，本

次交易完成后三年内，其将独立行使投票权和其他股东权利。请公司补充说明（1）

上述实际控制权变更对公司日常经营业务是否构成影响；（2）交易完成后公司的

董事会构成；（3）交易完成三年后，如保持现有股权结构不变，公司对实际控制

人的认定是否会发生变化。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3、关于标的资产的盈利情况。草案披露，标的公司下属经营主体星科金朋

在被公司要约收购前即处于亏损状态，截至 2015 年亏损状况尚未好转，且星科

金朋 2015 年订单出现一定幅度下滑，而折旧、摊销、租赁费用等固定成本以及

财务费用较高，且本次交易双方并未约定标的资产业绩补偿安排。请公司补充披

露截至目前，公司对星科金朋管理、产品销售、采购、技术研发、人力资源等整

合的具体工作，以及为使标的资产减少亏损拟采取的措施，是否存在因标的资产

持续大幅亏损导致上市公司连续亏损的风险，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4、关于交易对方芯电半导体的股东。草案披露，芯电半导体最终控股股东

是中芯国际，中芯国际的第一、二大股东分别是大唐控股（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和鑫芯（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且持股比例均不超过 20%，委派董事数相同，无

法对中芯国际实施实际控制。请补充披露唐控股（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和鑫芯（香

港）投资有限公司的最终股东股东的详细情况。 

请你公司在 2016 年 5 月 10 日之前，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并对重大

资产重组草案作相应修改并披露。 

公司将及时组织相关各方按照问询函的要求逐一落实相关意见，在规定期限

内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六日 


